青岛华夏职业学校课堂教学
安全管理制度
1.明确并履行岗位安全职责，落实学校安全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 
2.将安全教育有机渗透到本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。 
3.课前清点学生人数并立即上报班主任，课堂上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时应及时制止、告诫、教育，并与班主任或学生家长及时沟通。课间负责本班级、就近楼梯间的安全工作。 
4.密切配合班主任开展安全工作，及时将班内的安全问题向班主任反映，协助班主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妥善处理班级出现的安全问题。 
5.课堂教学中如遇突发事件或安全问题，及时将学生有序疏散到安全地带并作妥善处理，同时立即向分管领导或校长汇报。 
6.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安全工作。 






青岛华夏职业学校体育课安全管理制度
一、体育教学安全管理制度
为全面贯彻学校教育必须坚持“安全第一”的指导思想，进一步树立质量与安全并存的意识，确保每位学生在校的人身安全，为尽量减小因伤害事故造成的损失 ,特制定体育教学安全管理制度。
（一）切实加强体育课、课间活动的组织管理，认真做好技术要领、运动准备、整理活动等方面的指导与安全保护，防止发生意外事故。体育教学应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，教学内容应符合教学大纲要求，符合学生年龄、性别特点。
（二）严格执行教学计划，坚持按课表上课，未经部门同意，不准私自调课。教师要做到按时上下课，做到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中途离开，不拖堂。
（三）合理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，关注体质较弱学生和特异体质学生。
（四）严禁学生不按照体育课规定着装。
（五）如果在教学中，发生学生呕吐、晕倒、受伤等突发情况，应立即采取以下处置措施：
1.迅速通知校医、班主任、教务处和学校领导。
2.如果学生病（伤）情况较为严重，要立即送往就近医院进行诊治或抢救。
3.班主任要及时将学生病（伤）情况通知到学生家长。
4.任课教师事后及时写出现场情况书面报告，并上交教务处。教务处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情况了解和性质认定。
5.教学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做好学生的组织工作，保证学生在准备、学习、练习等环节均安全有序，不得出现学生散乱、教师离场等严重违纪行为及安全问题。
6.每学期对其上课所需的体育设施、器材进行一次安全检查，若发现不安全因素，要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,并及时对体育设备、器材进行维修或更新。
7.教师在课前要加强运动和活动器材的安全检查，布置和检查好场地器材，制定好安全防范措施。
8.在教学和训练中，一旦发生意外伤害事故，要及时将受伤学生送校医处或医院救治，同时上报学校有关领导，通知班主任和相关领导。
二、体育场地设施及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制度
（一）各类体育器材均应登记造册，台账清楚，新购器材及时登记，物品实际数量与记录相符合。易损耗器材要定期补充，保证教学、活动正常进行。
（二）可移动器材要有专室存放，专人保管。器材存放规范、有序，特殊器材有专用设备存放，贵重器材可由教师负责保管。保管室要做到安全、方便、整洁。
（三）各种器材使用时要注意安全，容易造成伤害的器材不要让学生搬运。正常使用器材要登记，并严格执行器材借还制度。
（四）室外场地、设施符合有关标准和安全要求。
（五）场地、器材应定期检查，按时保养，及时维修，确保安全。
（六）学生上课必须规定着装，如需着特殊服装，必须得到教师的允许。
（七）学生上课必须遵守纪律，听清教师关于课堂活动应注意的事项，记住安全要领，增强安全意识，防患于未然。要服从教师的安排和调配，不做与该课无关的事。不得擅自进行教师没有布置的活动项目。
（八）在进行项目锻炼和练习时，场内、场外学生都必须服从教师安排，在教师指定的位置内站立，注意安全，做到思想不开小差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
（九）在进行项目锻炼和练习时，必须注意自我保护，在无教师或教师指定的学生保护时，学生不能自行练习。
（十）教学班任课老师为安全责任人，负责上述安全教育。
（十一）所有班级和学生参加课外活动，按规定的项目活动，做到有组织、有纪律。
（十二）学生在活动前要做好准备活动，并按活动项目所规定的安全要求进行。学生之间要互相帮助，做好安全保护工作。
（十三）学生课外活动要在指定场地上进行，不能乱窜乱跑，影响其他班级学生活动。严禁学生之间互相争执、吵闹甚至斗殴。
（十四）学生要学会自我监督，随时注意身体功能状况变化，若有不良症状要及时向教师反映情况，采取必要的保健措施。如果知道自己有病，应先调养或遵照医嘱参加与自己身体相适应的锻炼，禁止患病、带伤学生参加剧烈运动或比赛。
（十五）学生有以下疾病或症状，禁止参加体育活动：
1.体温增高的急性疾病；
2.各种内脏疾病（心、肺、肝、肾和胃肠疾病）的急性阶段；
3.凡是有出血倾向的疾病，如肺及支气管咳血，鼻出血，伤后不久而有出血危险，消化道出血后不久等；
4.恶性肿瘤；
5.传染病及慢性疾病，如乙肝等。
6.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等疾病的学生，禁止参加长跑等长时间剧烈运动的项目锻炼。
